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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浙江省温州地区天气持续晴好，加之秋收冬种的农忙时期，野外生产生活用火增多，森林火灾频发，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针对持续居高不下的森林火险形势，10月18日，温州市政府专门召开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及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切实负起森林防火责任；要进一步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进一步提高综合防扑火能力，特别是要狠抓基层森林消防队伍和护林员队伍的建设；要认真分析森林火灾的成因和特点，抓住重点时段，及时做好森林防火戒严工作，严管野外火源；要进一步抓好对各级扑火指挥员的业务素质培训和对森林火灾扑救队伍的安全培训，杜绝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
    为迅速贯彻落实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会议精神，10月20日，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江海滨带领工作人员到苍南县桥墩镇、观美镇等地检查森林防火工作，并通报了温州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对苍南县望里镇、大渔镇和乐清市乐成镇予以挂“黄牌”警告的决定，要求相关县（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会同纪委、监察局查明原因，并根据《温州市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度》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责任追究，同时责成火灾发生地的各乡镇写出书面整改意见。
    10月23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又在瑞安市陶山镇“10.19”森林火灾现场召开了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现场会，刘奇市长在会上要求各地要把森林防火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坚决遏制森林火灾高发势头；要继续强化宣传，提高全民的森林防火意识；要突出重点，严管野外用火，从根本上减少森林火灾隐患；要严格按照“四个不放过”的要求，坚决整改森林防扑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0月26日，温州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又对瑞安市陶山镇森林火灾以及鹿城区上戍乡、瓯海区梧田镇发生的森林火灾进行了通报，对所在乡镇予以挂“黄牌”警告和通报批评，同时要求瑞安市、鹿城区、瓯海区森林防火指挥部会同纪委、监察局查明原因，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责任追究，并责成三个乡镇写出书面整改意见。通报还要求各地一定要引以为戒，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克服麻痹、侥幸的思想，认真做好火灾预防工作，积极消除火险隐患，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临危不乱，科学、有序地组织力量进行扑救，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的目标，确保森林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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